关于印发《全国地方病控制和消除实施方案（2026—2030年）》的通知

国疾控卫免发〔2026〕8号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疾控局、发展改革委、盐业主管部门、民（宗）委（厅、局）、民政厅（局）、财政厅（局）、水利（水务）厅（局）、商务主管部门、卫生健康委、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、广播电视局、医保局、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、中医药局、残联、供销合作社，中国疾控中心（中国预科院）：

为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13号），推进实现控制和消重点地方病危害，国家疾控局等16部门联合制定了《全国地方病控制和消除实施方案（2026—2030年）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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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全国地方病控制和消除实施方案（2026—2030年）
为落实《“健康中国2030”规划纲要》《健康中国行动（2019—2030年）》要求，推进实现控制和消除重点地方病危害，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编制本实施方案。

总体要求

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，全面推进健康中国战略，坚持预防为主、医防协同、因地制宜、分类指导、综合施策、目标管理的工作策略，全面动员各方力量，系统整合多方资源，持续巩固优化防治措施，推动地方病预防控制事业高质量发展，为建成健康中国提供坚实保障。

总目标：实现《健康中国行动（2019—2030年）》提出的“到2030年，地方病不再成为危害人民健康的重点问题”。具体目标如下：

1.全国所有县保持消除碘缺乏危害状态，人群碘营养处于适宜水平。

2.全国所有病区县保持消除大骨节病、克山病、燃煤污染型氟砷中毒危害状态。

3.全国所有病区县和高砷区县达到消除饮水型地方性砷中毒危害水平。全国95%以上的病区县保持控制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危害水平。水源性高碘地区改水率达到90%以上，在未落实改水措施的水源性高碘地区，居民户未加碘食盐食用率达到90%以上。

4.持续推广普及低氟砖茶，饮茶型地氟病病区居民户砖茶含氟量合格率达到60%以上。

5.健全完善地方病病例筛查和管理体系，地方病患者管理率达到90%以上；纳入管理的地方病患者中，规范管理率达到95%以上。

6.增强防病意识，地方病病区重点人群防治知识知晓率达到90%以上，健康行为改变率进一步提高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强化重点防控措施。

1.在碘缺乏地区，落实以食盐加碘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。依法开展碘盐生产、流通环节监督，保障合格碘盐市场供应。开展人群碘营养调查，根据不同人群的适宜碘营养需求，指导居民合理选择不同含碘量的加碘食盐或者未加碘食盐。及时预警人群碘缺乏风险，探索优化碘缺乏风险预警、防控和管理模式。（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市场监管总局、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2.在涉水地方病病区，落实以改水为主的综合防控措施。在水源性高碘地区实施改水降碘、供应未加碘食盐等综合防治措施。建立饮水型地方性氟砷中毒监测结果通报机制，健全改水成效长期跟踪评价机制，对未改水或改水效果不稳定的病区村继续实施降氟、降砷改水工程建设，或配置适宜除氟砷设备设施。在集中连片病区，推行农村供水“3＋1”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，规范开展水质自检巡检抽检。（工业和信息化部、水利部、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3.在饮茶型地氟病病区，推广普及低氟砖茶干预措施。保障低氟砖茶供应，建立覆盖全部病区的低氟砖茶供应和销售网络。加强低氟砖茶生产、供应和销售各环节市场监管。组织砖茶生产及相关单位开展低氟砖茶制茶技术革新。强化宣传引导，指导销区做好“送茶入户”工作。（国家民委、商务部、市场监管总局、国家疾控局、供销合作总社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4.在燃煤污染型地方性氟砷中毒病区，强化重点人群健康干预，制定规范化燃煤操作指南，完善改良炉灶“安装—使用—维保”一体化运维服务网络。实施以清洁能源替代为主的防控措施，通过政策引导提升清洁能源使用率。巩固地产粮食绿色干燥和正确淘洗行为，提高异地粮食用比例，降低膳食氟、砷摄入量。（国家疾控局负责）

5.在大骨节病病区，持续实施换粮、退耕还林还草等综合防控措施。在重点病区因地制宜地实施移民搬迁、换粮、改种经济作物等综合措施。结合林草项目及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专项规划，巩固拓展病区退耕还林还草成果。（国家林草局、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6.在克山病病区，继续推进优化膳食结构、改善居住条件等综合防治措施。结合乡村振兴战略，持续落实调整优化种植结构，提倡膳食多样化，在防寒、防烟、防潮等方面改善居住条件等综合防治措施。（国家疾控局负责）

（二）治疗救助现症患者。

1.完善地方病病例筛查和报告体系。做实重点地区新发克汀病、甲状腺肿大、氟骨症、地方性砷中毒、大骨节病、克山病等地方病患者筛查。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间病例报告、信息共享制度。有条件的地方可通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方式，实现诊疗、随访、宣传教育一体化服务，精准落实建档立卡、治疗和随访管理工作。坚持中西医并重，精心开展患者治疗，规范开展治疗效果评价。（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中医药局、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2.充分发挥医疗保障和社会救助保障作用。持续发挥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合力，结合各统筹地区实际情况，按规定做好地方病患者医疗费用保障工作。对符合条件的困难患者按规定纳入社会救助范围；对持有残疾人证的大骨节病、氟骨症、克汀病患者按相关规定纳入残疾人保障范围；对因地方病导致家庭存在返贫风险的，及时纳入社会救助动态监测范围，按规定给予救助帮扶。（民政部、国家医保局、国家疾控局、中国残联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三）开展精准监测评价。

1.健全监测评价体系。持续规范开展年度重点地区、重点人群监测和地方病流行状况调查，动态调整监测和调查方式，准确反映和预测地方病病情和流行趋势，强化监测与干预措施的有效衔接，完善防治策略。加强地方病信息化建设，保证监测信息报告的及时性和准确性。（国家疾控局负责）

2.建立病区退出机制。制定病区退出标准和程序，重点针对地方性氟砷中毒、大骨节病、克山病等地方病病区，将病情持续达到相关标准、防治措施落实稳固的病区，通过履行病区退出程序，退出现有病区名单，建立历史病区信息库，定期开展监测。（国家疾控局负责）

（四）提升综合防治能力。

1.加强各级地方病防治机构能力建设。统筹规划和建设地方病防治区域技术中心，增强各级地方病防治机构地方病现场调查和实验室检测能力。支持各级地方病防治机构合理配备、更新地方病防治相关仪器设备，提高地方病防控能力。进一步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地方病防治公共卫生职责和能力。充分发挥医疗机构作用，提高对地方病现症患者的规范治疗能力。（财政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2.强化地方病防治人才队伍建设。保障疾控机构的地方病防治队伍稳定，开展专业人员能力提升与技术培训，重点围绕现场监测、实验室检测和防治宣传等技能，提升各级地方病防治专业人员工作能力。加强医防协同、医防融合，推动将地方病防治核心知识和技术纳入全科医师培养考核内容，提高基层防治人员的综合能力。（财政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五）提升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能力。

1.开展多元化地方病防治科普宣传。针对不同群体采取多元化的宣传方式，普及地方病防治知识和技能，增强公众的防病意识和能力。完善地方病防治宣传核心信息。根据不同人群特点，创作个性化健康教育作品，开展针对性的健康教育。开展现场互动、线上宣传、科普竞赛等活动，拓展健康教育传播的广度和深度。（广电总局、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2.开展地方病防治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效果评价。调查地方病防治知识知晓率、病区群众健康行为改变率，分析评价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效果，提高健康教育知行转化率，促进公众逐步养成健康行为和习惯。（国家疾控局负责）

（六）加强科研攻关和国际合作。

1.加大地方病防治科技研发力度。充分利用我国地方病防治现场资源，建立碘缺乏病、氟骨症等地方病专病队列。深入开展地方病病因、发病机制、机体损伤及生物标志物等研究。推动研发更加精准、适宜、可推广的地方病防治新技术。采取综合措施和技术方法，建立多病同防管理模式，开展地方病多病同防干预及防治策略研究。（国家疾控局负责）2.强化地方病防治技术储备与国际合作。建设地方病生物样本库。开展地方病流行风险预测研究及技术储备。做好早期诊断及治疗靶点检测等技术储备。加强国际交流合作，探索建立多元化的合作机制，搭建合作平台，开展科研、防治交流合作和人才培养。（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各有关部门要强化组织领导，加强统筹协调，明确任务分工，全面指导各地有关部门开展地方病防治工作，扎实推动各项防治措施落地见效。各地有关部门要统筹利用现有资金渠道，支持做好地方病防治工作。卫生健康、疾控等部门将积极推动地方病防治相关科技成果转化，推出一批适宜的防治新技术应用到实际工作中。卫生健康、疾控部门根据实际需要，制定、修订一批适合基层使用的地方病防治相关标准，保障防治工作科学、规范开展。国家疾控局负责制定本实施方案评估方案并组织开展评估。（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